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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9 日 
交通部公告   交航（一）字第 09600094241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航空器維修廠所設立檢定規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交通部。 
二、修正依據：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 
三、 「航空器維修廠所設立檢定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民用航

空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aa.gov.tw）。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二) 地址：臺北市敦化北路 340 號。 
(三) 電話：(02)23496401。 
(四) 傳真：(02)23496071。 
(五) 電子信箱：ed121868@mail.caa.gov.tw 

部  長 蔡 堆 

航空器維修廠所設立檢定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航空器維修廠所設立檢定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交通部於四十四年八月一日以交發航字

第○六五四四號令訂定發布，歷經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航發字

第○九三 B○○○一二一號令發布修正施行迄今。為使國際間航空產品之維護及管理一致性，航

空器維修廠檢定標準為國際民航間協同一致之標準。本國維修廠多同時持有美國聯邦航空維修廠

檢定資格，為配合國內實務需要，與國際民航標準接軌，爰以美國聯邦航空法為主要參考依據及

參酌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相關之規定，配合民用航空法修正公布修正本規則，以符實需；茲將修正

重點臚列如下： 
一、 修正名稱為「航空器維修廠設立檢定管理規則」；並配合將條文及附件中「維修廠所」用詞

修正為「維修廠」。（修正條文第一條至第三十四條） 
二、 依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三條之二，修正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 配合「航空器適航檢定給證規則」名稱修正，將「航空器適航檢定給證規則」用詞修正為

「航空器適航維修管理規則」。（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及第

三十一條） 
四、 依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航空器維修廠所維修員」為「維修員」。（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及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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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照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六號附約 Part I 8.7.3.3.規定，增訂要求維修廠應建立安全管理系統。

（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六、 配合「航空器適航維修管理規則」及「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航驗證管理規則」

之修正，增訂業者申請民航局派員赴國外檢定或換證者，應另繳納作業費，及作業費由民航

局代收並專款專用。（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航空器維修廠所設立檢定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航空器維修廠設立檢定管理規

則 
航空器維修廠所設立檢定規則 依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三條之

二，修正名稱為「航空器維修

廠設立檢定管理規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規則依民用航空法

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民用航空法

第二十三條第七項規定訂定

之。 

配合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公布

修正之民用航空法，修正本規

則之授權條文條次。 

第二條 航空器、航空器發動

機、螺旋槳、航空器各項裝

備與其零組件（以下簡稱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等維修與改裝之航空器維修

廠（以下簡稱維修廠），除

設立應依有關法令辦理外，

其檢定給證依本規則之規

定。 

第二條 航空器、航空器發動

機、螺旋槳、航空器各項裝

備與其零組件（以下簡稱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等維修與改裝之航空器維修

廠、所（以下簡稱維修廠

所），除設立應依有關法令

辦理外，其檢定給證依本規

則之規定。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第三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

下： 
一、 航空器維修廠管理人：

指由維修廠指定依本規

則負維修廠所有作業權

責之人，包括確保維修

廠之人員按本規則從事

維修工作，及代表維修

廠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第三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

下： 
一、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管 理

人：指由維修廠所指定

依本規則負維修廠所所

有作業權責之人，包括

確保維修廠所之人員按

本規則從事維修工作，

及代表維修廠所為民用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並將民用航空局

修正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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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民航局）主

要聯絡人。 
二、 停機線維修：指不需要

特殊訓練、裝備或設施

之日常保養或檢查；或

飛航中及日常檢查產生

之非定期維修。 
三、 檢定類別：指檢定證書

及營運規範中登載之特

殊情況、權利或限制。 
四、 維 修 作 業 ： 指 執 行 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過程中，所進行單一或

一連串之步驟，其執行

結果可使航空產品及其

裝 備 或 零 組 件 恢 復 可

用。 

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

局）主要聯絡人。 
二、 停機線維修：指不需要

特殊訓練、裝備或設施

之日常保養或檢查；或

飛航中及日常檢查產生

之非定期維修。 
三、 檢定類別：指檢定證書

及營運規範中登載之特

殊情況、權利或限制。

四、 維 修 作 業 ： 指 執 行 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過程中，所進行單一或

一連串之步驟，其執行

結果可使航空產品及其

裝 備 或 零 組 件 恢 復 可

用。 

第四條 經營維修廠者，應向

民航局申請檢定，經檢定合

格發給航空器維修廠檢定證

書（以下簡稱檢定證書，如

附件一）後，始得營業。 
維修廠營業不得違反檢

定證書所核可之檢定類別及

營運規範，並應於維修廠內

備妥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供

大眾查閱及民航局查驗。 

第四條 經營維修廠所者，應

向民航局申請檢定，經檢定

合格發給航空器維修廠所檢

定證書（以下簡稱檢定證書，

如附件一）後，始得營業。 
維修廠所營業不得違反

檢定證書所核可之檢定類別

及營運規範，並應於維修廠

所內備妥檢定證書及營運規

範供大眾查閱及民航局查

驗。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第二章 申請航空器維修廠檢

定 
第二章 申請航空器維修廠所

檢定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第五條 維修廠應填具申請書

（如附件二），並檢附下列

文件二份向民航局申請檢

定： 

第五條 維修廠所應填具申請

書（如附件二），並檢附下

列文件二份向民航局申請檢

定：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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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維修廠手冊。 
二、 品質管制手冊。 
三、 維修能量表：依檢定類

別，載明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型別、製

造者、型號。 
四、 維修廠組織系統表及管

理與督導人員姓名職稱

名單。 
五、 廠 房 與 設 施 說 明 及 廠

址。 
六、 以合約委託其他個人、

團體或維修機構執行維

修作業者，應以清單載

明支援廠商名稱、地址

及 支 援 維 修 作 業 之 項

目。 
七、 訓練計畫。 

維修廠申請檢定時應備

妥裝備、人員、技術資料、

廠房及設施，供民航局檢

查。如申請人報經民航局備

查與其他個人、團體或維修

機構簽訂合約，提供所需之

裝備者，應於檢定與執行維

修作業時，備妥合約中所述

之裝備。 
維修廠設立地點於國外

者，申請檢定證書與檢定類

別，除應檢附第一項規定之

文件外，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檢附受委託維修或改裝

本國國籍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之委託維

一、 維修廠手冊。 
二、 品質管制手冊。 
三、 維修能量表：依檢定類

別，載明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型別、製

造者、型號。 
四、 維修廠所組織系統表及

管理與督導人員姓名職

稱名單。 
五、 廠 房 與 設 施 說 明 及 廠

址。 
六、 以合約委託其他個人、

團體或維修機構執行維

修作業者，應以清單載

明支援廠商名稱、地址

及 支 援 維 修 作 業 之 項

目。 
七、 訓練計畫。 

維修廠所申請檢定時應

備妥裝備、人員、技術資

料、廠房及設施，供民航局

檢查。如申請人報經民航局

備查與其他個人、團體或維

修機構簽訂合約，提供所需

之裝備者，應於檢定與執行

維修作業時，備妥合約中所

述之裝備。 
維修廠所設立地點於國

外者，申請檢定證書與檢定

類別，除應檢附第一項規定

之文件外，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檢附受委託維修或改裝

本國國籍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之委託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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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合約或意向書。 
二、 該國民航主管機關之維

修 廠 檢 定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三、 向民航局繳納派員前往

檢定之費用。 

修合約或意向書。 
二、 該國民航主管機關之維

修廠所檢定合格證明文

件。 
三、 向民航局繳納派員前往

檢定之費用。 

第六條 維修廠經檢定合格

者，民航局得發給檢定證書

及營運規範。 
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之

有效期間為三年。但設立於

國外之維修廠，其檢定證書

及營運規範之有效期間為一

年。 
維修廠之檢定證書持有

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六十日

前 填 具 申 請 書 （ 如 附 件

二），向民航局提出換證申

請，未於六十日前提出換證

申請者，應依前條規定辦

理。 
檢 定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屆

滿、撤銷或廢止時，檢定證

書持有人應於三十日內向民

航局繳銷。有效期間屆滿未

繳銷時，由民航局逕行公告

註銷之。 
檢 定 證 書 遺 失 或 毀 損

者，維修廠應敘明理由檢附

證明或檢送原檢定證書，向

民航局申請補發。 

第六條 維修廠所經檢定合格

者，民航局得發給檢定證書

及營運規範。 
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之

有效期間為三年。但設立於

國外之維修廠所，其檢定證

書及營運規範之有效期間為

一年。 
維修廠所之檢定證書持

有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六十

日前填具申請書（如附件

二），向民航局提出換證申

請，未於六十日前提出換證

申請者，應依前條規定辦

理。 
檢 定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屆

滿、撤銷或廢止時，檢定證

書持有人應於三十日內向民

航局繳銷。有效期間屆滿未

繳銷時，由民航局逕行公告

註銷之。 
檢 定 證 書 遺 失 或 毀 損

者，維修廠所應敘明理由檢

附證明或檢送原檢定證書，

向民航局申請補發。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第七條 維修廠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應填具申請書（如附

件二）並檢附相關文件，向

民航局申請換發檢定證書： 

第七條 維修廠所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應填具申請書（如

附件二）並檢附相關文件，

向民航局申請換發檢定證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行政院公報 第 013 卷 第 195 期  20071015  交通建設篇 

 

一、 廠房位置變更。 
二、 增加或變更檢定類別。 

檢定證書持有人出售廠

房或轉移維修廠所有權時，

維修廠之受讓人申請變更

時，應依第五條之規定申請

變更檢定證書。 

書： 
一、 廠房位置變更。 
二、 增加或變更檢定類別。

檢定證書持有人出售廠

房或轉移維修廠所所有權

時，維修廠所之受讓人申請

變更時，應依第五條之規定

申請變更檢定證書。 

第八條 維修廠檢定類別如

下： 
一、 機體類別： 

(一) 一級：混合結構之航

空器，其最大起飛總

重 在 五 千 七 百 公 斤

（一萬二千五百磅）

以下者。 
(二) 二級：混合結構之航

空器，其最大起飛總

重超過五千七百公斤

（一萬二千五百磅）

者。 
(三) 三級：全金屬結構之

航空器，其最大起飛

總重在五千七百公斤

（一萬二千五百磅）

以下者。 
(四) 四級：全金屬結構之

航空器，其最大起飛

總重超過五千七百公

斤 （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磅）者。 
二、 發動機類別： 

(一) 一 級 ： 活 塞 式 發 動

機，其馬力在四百匹

以下者。 

第八條 維修廠所檢定類別如

下： 
一、 機體類別： 

(一) 一級：混合結構之航

空器，其最大起飛總

重 在 五 千 七 百 公 斤

（一萬二千五百磅）

以下者。 
(二) 二級：混合結構之航

空器，其最大起飛總

重超過五千七百公斤

（一萬二千五百磅）

者。 
(三) 三級：全金屬結構之

航空器，其最大起飛

總重在五千七百公斤

（一萬二千五百磅）

以下者。 
(四) 四級：全金屬結構之

航空器，其最大起飛

總重超過五千七百公

斤 （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磅）者。 
二、 發動機類別： 

(一) 一 級 ： 活 塞 式 發 動

機，其馬力在四百匹

以下者。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行政院公報 第 013 卷 第 195 期  20071015  交通建設篇 

 

(二) 二 級 ： 活 塞 式 發 動

機，其馬力超過四百

匹者。 
(三) 三 級 ： 渦 輪 式 發 動

機。 
三、 螺旋槳類別： 

(一) 一級：固定螺距式螺

旋槳。 
(二) 二級：固定螺距式以

外之螺旋槳。 
四、 無線電設備類別： 

(一) 一級：通訊設備，航

空器上於飛航中傳送

或接收通訊使用之不

限載波頻率或所用調

節型式之無線電傳送

接收裝備。其裝備包

括輔助及其相關之航

空器內部通話系統、

放大器系統、電器或

電子信號設備及類似

裝備，但不包括航空

器所用導航或輔助導

航裝備、量測高度或

離地高度之裝備、其

他以無線電或雷達原

理運作之量測裝備或

通訊無線電裝備之機

械、電器、陀螺或電

子儀表。 
(二) 二級：導航設備，用

於航空器之航路或進

場 導 航 之 無 線 電 系

統，但不包括以雷達

或脈衝無線電頻率原

(二) 二 級 ： 活 塞 式 發 動

機，其馬力超過四百

匹者。 
(三) 三 級 ： 渦 輪 式 發 動

機。 
三、 螺旋槳類別： 

(一) 一級：固定螺距式螺

旋槳。 
(二) 二級：固定螺距式以

外之螺旋槳。 
四、 無線電設備類別： 

(一) 一級：通訊設備，航

空器上於飛航中傳送

或接收通訊使用之不

限載波頻率或所用調

節型式之無線電傳送

接收裝備。其裝備包

括輔助及其相關之航

空器內部通話系統、

放大器系統、電器或

電子信號設備及類似

裝備，但不包括航空

器所用導航或輔助導

航裝備、量測高度或

離地高度之裝備、其

他以無線電或雷達原

理運作之量測裝備或

通訊無線電裝備之機

械、電器、陀螺或電

子儀表。 
(二) 二級：導航設備，用

於航空器之航路或進

場 導 航 之 無 線 電 系

統，但不包括以雷達

或脈衝無線電頻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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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運作之裝備或量測

高度或離地面高度所

用之裝備。 
(三) 三級：雷達設備，以

雷達或脈衝無線電頻

率原理作業之航空器

電氣系統。 
五、 儀器類別： 

(一) 一級：機械式儀器，

各種航空器使用或用

來控制航空器之薄膜

式儀表、包端管式儀

表 、 真 空 模 盒 式 儀

表、光學儀表或機械

傳動離心式儀表，包

括轉速表、空速表、

壓 力 表 、 偏 流 測 視

器、磁羅盤、高度表

或類似之機械儀表。 
(二) 二級：電器式儀器，

各種自動同步及電子

式儀表與系統，包括

遠距指示器、汽缸頭

溫度表或類似之電器

式儀表。 
(三) 三級：陀螺式儀器，

各種使用陀螺原理及

由氣壓或電能運作之

儀表或系統，包括自

動駕駛儀控設備、轉

彎傾斜儀、航向陀螺

及其儀表設備之零組

件，以及電磁羅盤及

陀螺同步羅盤。 
(四) 四級：電子式儀器，

理運作之裝備或量測

高度或離地面高度所

用之裝備。 
(三) 三級：雷達設備，以

雷達或脈衝無線電頻

率原理作業之航空器

電氣系統。 
五、 儀器類別： 

(一) 一級：機械式儀器，

各種航空器使用或用

來控制航空器之薄膜

式儀表、包端管式儀

表 、 真 空 模 盒 式 儀

表、光學儀表或機械

傳動離心式儀表，包

括轉速表、空速表、

壓 力 表 、 偏 流 測 視

器、磁羅盤、高度表

或類似之機械儀表。

(二) 二級：電器式儀器，

各種自動同步及電子

式儀表與系統，包括

遠距指示器、汽缸頭

溫度表或類似之電器

式儀表。 
(三) 三級：陀螺式儀器，

各種使用陀螺原理及

由氣壓或電能運作之

儀表或系統，包括自

動駕駛儀控設備、轉

彎傾斜儀、航向陀螺

及其儀表設備之零組

件，以及電磁羅盤及

陀螺同步羅盤。 
(四) 四級：電子式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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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使用電子管、電

晶體運作之儀表或類

似設備，包括電容式

容量表、系統放大器

及發動機分析儀。 
六、 附件類別： 

(一) 一級：機械式附件，

使用摩擦力、液壓、

機械聯動機構或空氣

壓力下操作之機械式

附件，包括航空器機

輪 煞 車 、 機 械 傳 動

泵、汽化器、航空器

機輪組合件、減震支

柱及液壓伺服器。 
(二) 二級：電器式附件，

使用電能運作之電器

附件及發電機，包括

起 動 機 、 電 壓 調 幅

器、電馬達、電驅動

燃油泵、磁電機及類

似之電器附件。 
(三) 三級：電子式附件，

使用電子管、電晶體

或類似設計之電子式

附件，包括增壓器、

調溫器、空調控制器

或 類 似 電 子 控 制 附

件。 
七、 特業維修類別： 

(一) 非破壞性檢查試驗及

處理。 
(二) 緊急及救生裝備。 
(三) 配件修造。 
(四) 其 他 經 民 航 局 核 定

各種使用電子管、電

晶體運作之儀表或類

似設備，包括電容式

容量表、系統放大器

及發動機分析儀。 
六、 附件類別： 

(一) 一級：機械式附件，

使用摩擦力、液壓、

機械聯動機構或空氣

壓力下操作之機械式

附件，包括航空器機

輪 煞 車 、 機 械 傳 動

泵、汽化器、航空器

機輪組合件、減震支

柱及液壓伺服器。 
(二) 二級：電器式附件，

使用電能運作之電器

附件及發電機，包括

起 動 機 、 電 壓 調 幅

器、電馬達、電驅動

燃油泵、磁電機及類

似之電器附件。 
(三) 三級：電子式附件，

使用電子管、電晶體

或類似設計之電子式

附件，包括增壓器、

調溫器、空調控制器

或 類 似 電 子 控 制 附

件。 
七、 特業維修類別： 

(一) 非破壞性檢查試驗及

處理。 
(二) 緊急及救生裝備。 
(三) 配件修造。 
(四) 其 他 經 民 航 局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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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對特業維修檢定類別，

維修廠營運規範應說明執行

該特業維修所使用之規範，

其規範應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 
一、 目前業界所採用之民航

或軍用規範並經民航局

備查者。 
二、 由申請人自行研發之規

範並經民航局核准者。 

者。 
對特業維修檢定類別，

維修廠所營運規範應說明執

行該特業維修所使用之規

範，其規範應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 
一、 目前業界所採用之民航

或軍用規範並經民航局

備查者。 
二、 由申請人自行研發之規

範並經民航局核准者。

第九條 民航局得頒發以下限

制性檢定類別予維修廠。其

檢定類別得被限定於某一種

特定型別之航空產品及其裝

備或零組件或某一特定製造

廠家生產之所有零件之維修

或改裝。 
一、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機體。 
二、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發動機。 
三、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螺旋槳。 
四、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儀表。 
五、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無線電裝備。 
六、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附件。 
七、 起落架組合件。 
八、 特定製造廠家之浮筒。 
九、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旋翼葉片。 
十、 航 空 器 織 布 類 蒙 皮 修

第九條 民航局得頒發以下限

制性檢定類別予維修廠所。

其檢定類別得被限定於某一

種特定型別之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或某一特定製

造廠家生產之所有零件之維

修或改裝。 
一、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機體。 
二、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發動機。 
三、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螺旋槳。 
四、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儀表。 
五、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無線電裝備。 
六、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附件。 
七、 起落架組合件。 
八、 特定製造廠家之浮筒。

九、 特定製造廠家及型別之

旋翼葉片。 
十、 航 空 器 織 布 類 蒙 皮 修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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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護。 

第三章 廠房、設施、裝備、

器材及文件與資料 
第三章 廠房、設施、裝備、

器材及文件與資料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十條 維修廠應備有檢定證

書及檢定類別所需之廠房、

設施、裝備、器材及文件與

資料，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可容納符合檢定類別設

施、裝備、器材與人員

之廠房。 
二、 應具備符合下列條件可

供適當執行檢定類別之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 件 維 修 、 預 防 性 維

修、改裝或特業維修之

設施。 
(一) 具有適當之工作空間

及 區 域 ， 以 供 在 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

裝期間，適當分隔及

保護航空產品及其裝

備或零組件。 
(二) 對具有工作環境危害

或 敏 感 性 作 業 如 噴

漆、清洗、焊接、航

電工作、電器工作及

機工應予以區隔，以

供適當施工且不影響

其 他 維 修 、 改 裝 作

業。 
(三) 具 適 當 之 物 架 、 吊

掛、置物盒、工作檯

及其他分隔方法，以

儲存及保護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中之

第十條 維修廠所應備有檢定

證書及檢定類別所需之廠

房、設施、裝備、器材及文

件與資料，並符合下列規

定： 
一、 可容納符合檢定類別設

施、裝備、器材與人員

之廠房。 
二、 應具備符合下列條件可

供適當執行檢定類別之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 件 維 修 、 預 防 性 維

修、改裝或特業維修之

設施。 
(一) 具有適當之工作空間

及 區 域 ， 以 供 在 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

裝期間，適當分隔及

保護航空產品及其裝

備或零組件。 
(二) 對具有工作環境危害

或 敏 感 性 作 業 如 噴

漆、清洗、焊接、航

電工作、電器工作及

機工應予以區隔，以

供適當施工且不影響

其 他 維 修 、 改 裝 作

業。 
(三) 具 適 當 之 物 架 、 吊

掛、置物盒、工作檯

及其他分隔方法，以

儲存及保護維修、預

一、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二、配合「航空器適航檢定給

證規則」修正為「航空器

適航維修管理規則」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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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航空產品及其裝

備或零組件。 
(四) 有 足 夠 空 間 將 在 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

裝中之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及器材

與儲存供安裝用之裝

備 或 零 組 件 適 當 分

隔。 
(五) 有 適 當 之 通 風 、 燈

光、溫濕度及其他環

境控制以確保工作人

員在執行維修、預防

性維修或改裝時達到

本規則要求之標準。 
三、 具 有 機 體 類 別 之 維 修

廠 ， 應 有 永 久 性 之 廠

房，其空間至少供放置

一架其營運規範內最大

型別之航空器。 
維修廠在其廠房以外之

地方執行工作，應遵守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要求並備

有民航局接受之適當設施，

始得在其廠房之外，依據航

空器適航維修管理規則要

求，執行維修、預防性維修

或改裝工作。 

防性維修或改裝中之

所有航空產品及其裝

備或零組件。 
(四) 有 足 夠 空 間 將 在 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

裝中之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及器材

與儲存供安裝用之裝

備 或 零 組 件 適 當 分

隔。 
(五) 有 適 當 之 通 風 、 燈

光、溫濕度及其他環

境控制以確保工作人

員在執行維修、預防

性維修或改裝時達到

本規則要求之標準。

三、 具有機體類別之維修廠

所 ， 應 有 永 久 性 之 廠

房，其空間至少供放置

一架其營運規範內最大

型別之航空器。 
維修廠所在其廠房以外

之地方執行工作，應遵守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要求並

備有民航局接受之適當設

施，始得在其廠房之外，依

據航空器適航檢定給證規則

要求，執行維修、預防性維

修或改裝工作。 

第十一條 維修廠欲變更廠

址，應檢附變更計畫報請民

航局核准。 
維修廠對於第十條規定

之廠房、設施要求變更，其

可能對維修廠檢定證書及營

第十一條 維修廠所欲變更廠

址，應檢附變更計畫報請民

航局核准。 
維修廠所對於第十條規

定之廠房、設施要求變更，

其可能對維修廠所檢定證書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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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規範權限之維修、預防性

維修或改裝之能力造成嚴重

影響者，應於事前經民航局

核准。 
維修廠於廠址、廠房或

設施變更期間應遵守民航局

訂定之特別要求或限制條

件。 

及營運規範權限之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之能力造成

嚴重影響者，應於事前經民

航局核准。 
維修廠所於廠址、廠房

或設施變更期間應遵守民航

局訂定之特別要求或限制條

件。 

第十二條 一維修廠為另一維

修廠（以下簡稱母廠）所經

營管理，前者得視為後者之

衛星維修廠。衛星維修廠亦

應具有檢定證書。 
衛星維修廠符合下列規

定並在母廠管控下，依民航

局所核可之檢定類別及營運

規範執行衛星維修廠作業。 
一、 檢定類別在母廠檢定類

別 內 ， 且 能 為 其 所 管

控。 
二、 每一個檢定類別應符合

本規則之規定。 
三、 依第二十五條規定，訂

定維修廠手冊報請民航

局備查。 
四、 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訂

定品質管制手冊報請民

航局備查。 
除民航局另有規定外，

具管控權之母廠得與其衛星

維修廠共用人員與裝備，但

對每一衛星維修廠均應指派

檢驗人員，於決定航空產品

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適航或

恢復可用時，該檢驗人員應

第十二條 一維修廠所為另一

維修廠所（以下簡稱母廠）

所經營管理，前者得視為後

者之衛星維修廠所。衛星維

修廠所亦應具有檢定證書。 
衛星維修廠所符合下列

規定並在母廠管控下，依民

航局所核可之檢定類別及營

運規範執行衛星維修廠所作

業。 
一、 檢定類別在母廠檢定類

別 內 ， 且 能 為 其 所 管

控。 
二、 每一個檢定類別應符合

本規則之規定。 
三、 依第二十五條規定，訂

定維修廠手冊報請民航

局備查。 
四、 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訂

定品質管制手冊報請民

航局備查。 
除民航局另有規定外，

具管控權之母廠得與其衛星

維修廠所共用人員與裝備，

但對每一衛星維修廠所均應

指派檢驗人員，於決定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適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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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當檢驗人員離開工作

現場時，應留下電話、無線

電或其他通訊方式，以供檢

驗人員接到通知時返回現場

工作。 
衛星維修廠不得座落於

具管控權之母廠所在國之

外。 

航或恢復可用時，該檢驗人

員應在場。當檢驗人員離開

工作現場時，應留下電話、

無線電或其他通訊方式，以

供檢驗人員接到通知時返回

現場工作。 
衛星維修廠所不得座落

於具管控權之母廠所在國之

外。 

第十三條 維修廠應備有檢定

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工作所

需之裝備、工具與器材，並

依據航空器適航維修管理規

則執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工作。於執行工作時，

裝備、工具與器材應置於工

作現場且在維修廠管控下。 
維修廠應確保用來決定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適航之所有測試與檢查裝備

校驗至民航局認可之標準。 
維修廠應使用依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製造廠

家建議使用之裝備、工具與

器材，或至少為民航局認可

之等效裝備、工具與器材。 
維修廠應保有依據檢定

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工作所

需之文件及資料，其格式應

報民航局備查，並依據航空

器適航維修管理規則執行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工

作。以下文件與資料應為有

效版本且能供執行工作時所

取用： 

第十三條 維修廠所應備有檢

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工作

所需之裝備、工具與器材，

並依據航空器適航檢定給證

規則執行維修、預防性維修

或改裝工作。於執行工作

時，裝備、工具與器材應置

於工作現場且在維修廠所管

控下。 
維修廠所應確保用來決

定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適航之所有測試與檢查裝

備校驗至民航局認可之標

準。 
維修廠所應使用依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製造

廠家建議使用之裝備、工具

與器材，或至少為民航局認

可之等效裝備、工具與器

材。 
維修廠所應保有依據檢

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工作

所需之文件及資料，其格式

應報民航局備查，並依據航

空器適航檢定給證規則執行

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工

一、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二、配合「航空器適航檢定給

證規則」修正為「航空器

適航維修管理規則」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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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航指令。 
二、 持續適航文件。 
三、 維修手冊。 
四、 翻修手冊。 
五、 標準施工手冊。 
六、 技術通報。 
七、 其他經民航局備查或核

准之應用資料。 

作。以下文件與資料應為有

效版本且能供執行工作時所

取用： 
一、 適航指令。 
二、 持續適航文件。 
三、 維修手冊。 
四、 翻修手冊。 
五、 標準施工手冊。 
六、 技術通報。 
七、 其他經民航局備查或核

准之應用資料。 

第四章 專業人員設置及資格

要求 
第四章 專業人員設置及資格

要求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十四條 維修廠應遵守下列

規定： 
一、 指 定 一 位 維 修 廠 管 理

人。 
二、 提供合格人員於檢定證

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

從事維修、預防性維修

或改裝之計畫、督導、

施工及核准恢復可用作

業。 
三、 應有足夠經訓練，或具

有知識與工作經驗之人

員，在檢定證書及營運

規範權限下，依據航空

器適航維修管理規則執

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工作。 
四、 依訓練、知識、經驗或

實作測試，評核未經民

航局檢定合格人員執行

維修工作之能力。 

第十四條 維修廠所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 指定一位維修廠所管理

人。 
二、 提供合格人員於檢定證

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

從事維修、預防性維修

或改裝之計畫、督導、

施工及核准恢復可用作

業。 
三、 應有足夠經訓練，或具

有知識與工作經驗之人

員，在檢定證書及營運

規範權限下，依據航空

器適航檢定給證規則執

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工作。 
四、 依訓練、知識、經驗或

實作測試，評核未經民

航局檢定合格人員執行

維修工作之能力。 

一、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二、配合「航空器適航檢定給

證規則」修正為「航空器

適航維修管理規則」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維修廠應有足夠之 第十五條 維修廠所應有足夠 一、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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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人員以指導及監督不熟

悉施工方式、技術、實作、

輔助器具、裝備及工具之人

員，執行檢定證書及營運規

範權限下之維修、預防性維

修或改裝工作。 
督導人員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國內維修廠督導人員，

應持有地面機械員或維

修員檢定證。 
二、 設立於國外之維修廠督

導人員應具下列條件之

一： 
(一) 具有二十四個月實務

維修經驗。 
(二) 經訓練或完全了解執

行航空產品及其裝備

或零組件維修、預防

性維修或改裝工作方

法、技術、實作、輔

助器具、裝備及工具

之應用。 
維修廠應確保其督導人

員具英文瞭解、閱讀及書寫

能力。 

之督導人員以指導及監督不

熟悉施工方式、技術、實

作、輔助器具、裝備及工具

之人員，執行檢定證書及營

運規範權限下之維修、預防

性維修或改裝工作。 
督導人員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國 內 維 修 廠 所 督 導 人

員，應持有地面機械員

或航空器維修廠所維修

員檢定證。 
二、 設立於國外之維修廠所

督導人員應具下列條件

之一： 
(一) 具有二十四個月實務

維修經驗。 
(二) 經訓練或完全了解執

行航空產品及其裝備

或零組件維修、預防

性維修或改裝工作方

法、技術、實作、輔

助器具、裝備及工具

之應用。 
維修廠所應確保其督導

人員具英文瞭解、閱讀及書

寫能力。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二、依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

項 第 四 款， 修 正條 文 中

「 航 空 器維 修 廠所 維 修

員」為「維修員」。 

第十六條 維修廠應確保在維

修廠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

限下執行檢驗之人員具備下

列條件： 
一、 確實了解本規則與民航

相關法規及檢驗方法、

技 術 、 實 作 、 輔 助 器

具 、 設 備 、 工 具 之 應

第十六條 維修廠所應確保在

維修廠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

權限下執行檢驗之人員具備

下列條件： 
一、 確實了解本規則與民航

相關法規及檢驗方法、

技 術 、 實 作 、 輔 助 器

具 、 設 備 、 工 具 之 應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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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決定經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後之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之適航性。 
二、 熟悉各種檢驗裝備及目

視檢查輔助工具之使用

方法以執行航空產品及

其 裝 備 或 零 組 件 之 檢

驗。 
維修廠應確保檢驗人員

具英文瞭解、閱讀及書寫能

力。 

用，以決定經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後之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之適航性。 
二、 熟悉各種檢驗裝備及目

視檢查輔助工具之使用

方法以執行航空產品及

其 裝 備 或 零 組 件 之 檢

驗。 
維修廠所應確保檢驗人

員具英文瞭解、閱讀及書寫

能力。 

第十七條 國內維修廠執行檢

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恢

復可用簽證人員，應經航空

人員檢定給證規則檢定合

格。 
設立於國外之維修廠之

前項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完成訓練且對其所負責

工作應有二十四個月以

上實際經驗，並確實了

解其工作方法、技術、

實 作 、 輔 助 器 具 、 裝

備、工具之應用，以執

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 
二、 確實了解本規則與民航

相關法規及熟悉使用之

工 作 方 法 、 技 術 、 實

作、輔助器具、裝備、

工具之應用，以核准執

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之恢復可用。 

第十七條 國內維修廠所執行

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恢復可用簽證人員，應經航

空人員檢定給證規則檢定合

格。 
設立於國外之維修廠所

之前項人員應具備下列條

件： 
一、 完成訓練且對其所負責

工作應有二十四個月以

上實際經驗，並確實了

解其工作方法、技術、

實 作 、 輔 助 器 具 、 裝

備、工具之應用，以執

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 
二、 確實了解本規則與民航

相關法規及熟悉使用之

工 作 方 法 、 技 術 、 實

作、輔助器具、裝備、

工具之應用，以核准執

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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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廠應確保第一項及

第二項簽證人員具有英文瞭

解、閱讀及書寫能力。 

改裝之恢復可用。 
維修廠所應確保第一項

及第二項簽證人員具有英文

瞭解、閱讀及書寫能力。 

第十八條 維修廠得依航空人

員檢定給證規則推薦雇用之

員工申請檢定取得維修員檢

定證。 

第十八條 維修廠所得依航空

人員檢定給證規則推薦雇用

之員工申請檢定取得航空器

維修廠所維修員（以下簡稱

維修員）檢定證。 

一、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二、依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

項 第 四 款， 修 正條 文 中

「 航 空 器維 修 廠所 維 修

員」為「維修員」。 

第十九條 維修廠應將下列名

冊及資料依經民航局備查之

方式建立以供查驗： 
一、 管理、維修督導人員名

冊。 
二、 檢驗人員名冊。 
三、 授權核准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維修或改

裝後恢復可用之簽放人

員名冊。 
四、 建立前三款人員下列工

作經歷摘要資料，以顯

示符合本規則工作經歷

需求： 
(一) 目前職稱。 
(二) 維修工作經歷總年資

及 所 執 行 之 維 修 種

類。 
(三) 過去有關服務之公司

名稱與職稱及工作年

資。 
(四) 目前工作範圍。 
(五) 所持有地面機械員或

維修員檢定證書號碼

第十九條 維修廠所應將下列

名冊及資料依經民航局備查

之方式建立以供查驗： 
一、 管理、維修督導人員名

冊。 
二、 檢驗人員名冊。 
三、 授權核准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維修或改

裝後恢復可用之簽放人

員名冊。 
四、 建立前三款人員下列工

作經歷摘要資料，以顯

示符合本規則工作經歷

需求： 
(一) 目前職稱。 
(二) 維修工作經歷總年資

及 所 執 行 之 維 修 種

類。 
(三) 過去有關服務之公司

名稱與職稱及工作年

資。 
(四) 目前工作範圍。 
(五) 所持有地面機械員或

維修員檢定證書號碼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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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檢定類別。 
前項名冊於人員增補、

離職、調職、變更工作範圍

時，應在五個工作日內依規

定修訂名冊。 

及檢定類別。 
前項名冊於人員增補、

離職、調職、變更工作範圍

時，應在五個工作日內依規

定修訂名冊。 

第二十條 維修廠應訂定人員

初始及後續複訓之訓練計

畫，報請民航局核准後實

施。其修訂時，亦同。 
維修廠人員訓練計畫應

確保維修廠指定從事維修、

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及檢驗工

作之人員，能勝任所負責之

工作。訓練計畫並應包含維

修資源管理訓練，以提升工

作人員間及與飛航組員之協

調合作，減少人為因素造成

之事故。 
維修廠應將每一工作人

員依前項要求，完成所需訓

練，並依民航局備查之格式

紀錄，該訓練紀錄應至少保

存二年。 

第二十條 維修廠所應訂定人

員初始及後續複訓之訓練計

畫，報請民航局核准後實

施。其修訂時，亦同。 
維修廠所人員訓練計畫

應確保維修廠所指定從事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及檢

驗工作之人員，能勝任所負

責之工作。訓練計畫並應包

含維修資源管理訓練，以提

升工作人員間及與飛航組員

之協調合作，減少人為因素

造成之事故。 
維修廠所應將每一工作

人員依前項要求，完成所需

訓練，並依民航局備查之格

式紀錄，該訓練紀錄應至少

保存二年。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第五章 作業規則 第五章 作業規則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維修廠得行使下

列權利： 
一、 得在檢定證書及營運規

範之檢定類別限制下，

依據航空器適航維修管

理規則，執行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二、 得依核可之檢定類別委

託支援廠商執行維修、

預防性維修或改裝航空

第二十一條 維修廠所得行使

下列權利： 
一、 得在檢定證書及營運規

範之檢定類別限制下，

依據航空器適航檢定給

證規則，執行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二、 得依核可之檢定類別委

託支援廠商執行維修、

預防性維修或改裝航空

一、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二、配合「航空器適航檢定給

證規則」修正為「航空器

適航維修管理規則」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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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及 其 裝 備 或 零 組

件；維修廠應確保未經

本規則檢定合格之支援

廠商，遵照等同於維修

廠之品質管制系統執行

工作。 
三、 得在檢定類別限制下，

依據航空器適航維修管

理規則，於執行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後，核准其恢復可用。 
維修廠受下列限制： 

一、 不得維修或改裝未經核

可檢定類別之航空產品

及其裝備或零組件，或

於缺乏所需之特種技術

文件、裝備或設施下，

執行維修或改裝在核可

檢定類別之航空產品及

其裝備或零組件。 
二、 除下列情況外，不得核

准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

零組件恢復可用： 
(一)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

零組件已依核准之適

用技術文件或經民航

局備查之技術文件，

完成維修、預防性維

修或改裝工作。 
(二)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

零組件已依核准之適

用技術文件，完成大

修理或大改裝工作。 

產 品 及 其 裝 備 或 零 組

件；維修廠所應確保未

經本規則檢定合格之支

援廠商，遵照等同於維

修廠所之品質管制系統

執行工作。 
三、 得在檢定類別限制下，

依據航空器適航檢定給

證規則，於執行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後，核准其恢復可用。

維修廠所受下列限制：

一、 不得維修或改裝未經核

可檢定類別之航空產品

及其裝備或零組件，或

於缺乏所需之特種技術

文件、裝備或設施下，

執行維修或改裝在核可

檢定類別之航空產品及

其裝備或零組件。 
二、 除下列情況外，不得核

准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

零組件恢復可用： 
(一)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

零組件已依核准之適

用技術文件或經民航

局備查之技術文件，

完成維修、預防性維

修或改裝工作。 
(二)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

零組件已依核准之適

用技術文件，完成大

修理或大改裝工作。

第二十二條 維修廠臨時運送 第二十二條 維修廠所臨時運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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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裝備及人員至維修廠

廠房外之其他地方，執行維

修、預防性維修、改裝或特

業維修工作時，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 該工作係經民航局認定

因其特殊情況下之需要

執行者。 
二、 該工作有重複性需求且

其維修廠手冊內容包含

在維修廠廠房以外之地

方，執行維修、預防性

維修、改裝工作或特業

維修作業程序者。 

送器材、裝備及人員至維修

廠所廠房外之其他地方，執

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改裝

或特業維修工作時，應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一、 該工作係經民航局認定

因其特殊情況下之需要

執行者。 
二、 該工作有重複性需求且

其維修廠手冊內容包含

在維修廠所廠房以外之

地方，執行維修、預防

性維修、改裝工作或特

業維修作業程序者。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第二十三條 維修廠於執行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

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工

作時，應依航空器所有人或

使用人之持續適航維護計畫

及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為

之。 
維 修 廠 執 行 停 機 線 維

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依據航空器所有人或使

用人之航空器維護能力

手冊及核准之維護計畫

執行維修。 
二、 應有必要之裝備、完成

專業訓練之人員及技術

文件。 
三、 營運規範應具有執行停

機線維修之授權。 

第二十三條 維修廠所於執行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之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工作時，應依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之持續適航維護計

畫及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為

之。 
維修廠所執行停機線維

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依據航空器所有人或使

用人之航空器維護能力

手冊及核准之維護計畫

執行維修。 
二、 應有必要之裝備、完成

專業訓練之人員及技術

文件。 
三、 營運規範應具有執行停

機線維修之授權。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第二十四條 維修廠應備有維

修廠手冊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 依民航局備查之維修廠

第二十四條 維修廠所應備有

維修廠手冊並遵守下列規

定：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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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執行作業。 
二、 維持最新版之維修廠手

冊。 
三、 提供最新版之維修廠手

冊供維修廠人員使用。 
四、 提供民航局乙份最新版

之維修廠手冊。 
五、 維修廠手冊修訂時應依

第二十五條第十款之規

定報請民航局備查。 

一、 依民航局備查之維修廠

手冊執行作業。 
二、 維持最新版之維修廠手

冊。 
三、 提供最新版之維修廠手

冊 供 維 修 廠 所 人 員 使

用。 
四、 提供民航局乙份最新版

之維修廠手冊。 
五、 維修廠手冊修訂時應依

第二十五條第十款之規

定報請民航局備查。 

第二十五條 維修廠手冊應包

含下列內容： 
一、 維修廠組織圖並載明每

一管理人員之職稱、職

掌、權限及責任範圍。 
二、 依第十九條規定建立及

修訂相關人員名冊之程

序。 
三、 包含第三章所規定之廠

房、設施、裝備與器材

等維修廠作業之說明。 
四、 維修能量表之修訂程序

應載明： 
(一) 維修能量表（以下簡

稱能量表）之修訂、

陳報民航局之程序及

時程。 
(二) 修訂維修能量之自我

評估程序。此程序中

應包含評估之方法及

頻率與對評估之結果

予 以 適 當 處 理 之 程

序。 

第二十五條 維修廠手冊應包

含下列內容： 
一、 維修廠所組織圖並載明

每一管理人員之職稱、

職 掌 、 權 限 及 責 任 範

圍。 
二、 依第十九條規定建立及

修訂相關人員名冊之程

序。 
三、 包含第三章所規定之廠

房、設施、裝備與器材

等 維 修 廠 所 作 業 之 說

明。 
四、 維修能量表之修訂程序

應載明： 
(一) 維修能量表（以下簡

稱能量表）之修訂、

陳報民航局之程序及

時程。 
(二) 修訂維修能量之自我

評估程序。此程序中

應包含評估之方法及

頻率與對評估之結果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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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第二十條規定修訂訓

練計畫之程序。 
六、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於維

修廠廠房外之其他地方

執行維修工作之程序。 
七、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託

執行航空產品及其裝備

或零組件之維修、預防

性維修、改裝或停機線

維修工作之程序。 
八、 委 託 維 修 之 程 序 應 載

明： 
(一) 委託支援廠商之維修

作業清冊之編訂、修

訂、陳報民航局核准

之程序及時程。 
(二) 委託之廠商名稱，檢

定證書種類與檢定類

別及其他文件報請民

航局備查之程序及時

程。 
九、 說明維修紀錄及其用來

獲得、儲存及追蹤該紀

錄之保存系統。 
十、 維修廠手冊修訂及陳報

民航局之程序，其內容

應包含陳報民航局之時

程。 
十一、 說明維修廠手冊之章

節識別及管制系統。 

予 以 適 當 處 理 之 程

序。 
五、 依第二十條規定修訂訓

練計畫之程序。 
六、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於維

修廠所廠房外之其他地

方 執 行 維 修 工 作 之 程

序。 
七、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託

執行航空產品及其裝備

或零組件之維修、預防

性維修、改裝或停機線

維修工作之程序。 
八、 委 託 維 修 之 程 序 應 載

明： 
(一) 委託支援廠商之維修

作業清冊之編訂、修

訂、陳報民航局核准

之程序及時程。 
(二) 委託之廠商名稱，檢

定證書種類與檢定類

別及其他文件報請民

航局備查之程序及時

程。 
九、 說明維修紀錄及其用來

獲得、儲存及追蹤該紀

錄之保存系統。 
十、 維修廠手冊修訂及陳報

民航局之程序，其內容

應包含陳報民航局之時

程。 
十一、 說明維修廠手冊之章

節識別及管制系統。

第二十六條 維修廠應建立及

維持為民航局所接受之品質

第二十六條 維修廠所應建立

及維持為民航局所接受之品

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規則

名稱將「維修廠所」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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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系統，以確保維修廠或

其依合約委託之支援廠商執

行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工作後之適航性。 
維修廠人員依檢定證書

及營運規範權限執行維修、

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工作時，

應遵守品質管制系統之規

定。 
維修廠應以經民航局備

查之格式備妥並維持最新版

之品質管制手冊，該手冊應

包含下列內容： 
一、 對下列各項系統與程序

之說明： 
(一) 生料之接收檢驗，以

確保其為可接受之品

質。 
(二) 對所有維修前之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執行初步檢驗。 
(三) 對於涉及失事或重大

意外事件之所有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在執行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工作

前檢查是否有隱藏性

損壞。 
(四) 建立及維持檢驗人員

專業上之熟練程度。 
(五) 建立及維持維修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所需之最新版技術

文件。 

質管制系統，以確保維修廠

所或其依合約委託之支援廠

商執行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

零組件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工作後之適航性。 
維修廠所人員依檢定證

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執行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工作

時，應遵守品質管制系統之

規定。 
維修廠所應以經民航局

備查之格式備妥並維持最新

版之品質管制手冊，該手冊

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對下列各項系統與程序

之說明： 
(一) 生料之接收檢驗，以

確保其為可接受之品

質。 
(二) 對所有維修前之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執行初步檢驗。

(三) 對於涉及失事或重大

意外事件之所有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在執行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工作

前檢查是否有隱藏性

損壞。 
(四) 建立及維持檢驗人員

專業上之熟練程度。

(五) 建立及維持維修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所需之最新版技術

文件。 

「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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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經民航局檢定合格

之支援廠商，其執行

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工作之審核與監

督。 
(七) 執行航空產品及其裝

備或零組件維修後之

完 工 檢 驗 及 恢 復 可

用。 
(八) 對用於維修航空產品

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

量校與測試裝備進行

校驗，含裝備之校驗

時距。 
(九) 對 缺 點 採 取 矯 正 措

施。 
二、 有 參 考 之 資 料 及 指 標

者，其參考特定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製

造廠家之檢驗標準，含

製造廠家指定之資料。 
三、 檢驗及維修表格樣本及

填寫說明，或敘明參考

之表單手冊名稱。 
四、 品質管制手冊之修訂、

陳報民航局之程序及時

程。 
維修廠品質管制手冊修

訂時應報請民航局備查。 

(六) 未經民航局檢定合格

之支援廠商，其執行

維修、預防性維修或

改裝工作之審核與監

督。 
(七) 執行航空產品及其裝

備或零組件維修後之

完 工 檢 驗 及 恢 復 可

用。 
(八) 對用於維修航空產品

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

量校與測試裝備進行

校驗，含裝備之校驗

時距。 
(九) 對 缺 點 採 取 矯 正 措

施。 
二、 有 參 考 之 資 料 及 指 標

者，其參考特定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製

造廠家之檢驗標準，含

製造廠家指定之資料。

三、 檢驗及維修表格樣本及

填寫說明，或敘明參考

之表單手冊名稱。 
四、 品質管制手冊之修訂、

陳報民航局之程序及時

程。 
維修廠所品質管制手冊

修訂時應報請民航局備查。

第二十七條 維修廠應建立安

全管理系統並經報請民航局

備查後，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一月一日起實施，該系統

應具有下列功能： 
一、 辨識安全危險因子。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

六 號 附 約 PartI8.7.3.3. 規

定，增訂要求維修廠應建

立安全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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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保維持可接受安全等

級之必要改正措施已實

施。 
三、 提供持續監督及定期評

估達到安全等級。 
四、 以持續增進整體性安全

等級為目標。 
前項之安全管理系統應

清楚界定維修廠各層級組織

所應負之安全責任，包含資

深管理階層所應負之直接安

全責任。 

第二十八條 維修廠應在完成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之

檢驗工作後，始得核准其恢

復可用。 
維修廠應證實該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執行維

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工作

已達適航標準並符合下列條

件後，始得簽放： 
一、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件之工作由該維修廠

執行完成。 
二、 檢驗人員檢驗該維修廠

執行之工作，並決定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維修部分之適航性。 
檢驗人員執行前項工作

時，應符合第十六條之規

定。 
除設立於國外維修廠之

員工外，依航空人員檢定給

證規則檢定合格之人員，始

第二十七條 維修廠所應在完

成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之檢驗工作後，始得核准其

恢復可用。 
維修廠所應證實該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執行

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工

作已達適航標準並符合下列

條件後，始得簽放： 
一、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件之工作由該維修廠

所執行完成。 
二、 檢驗人員檢驗該維修廠

所執行之工作，並決定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 件 維 修 部 分 之 適 航

性。 
檢驗人員執行前項工作

時，應符合第十六條之規

定。 
除設立於國外維修廠所

之員工外，依航空人員檢定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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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維修廠執行最後檢驗簽

證及維修簽放。 
給證規則檢定合格之人員，

始得為維修廠所執行最後檢

驗簽證及維修簽放。 

第二十九條 具有限制類別能

量之維修廠得執行民航局核

准之能量表或營運規範內之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之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裝

工作。 
能量表應以航空產品及

其裝備或零組件製造者、型

別或製造者指定之名稱條列

識別，並應以經民航局備查

之格式為之。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件應在檢定證書檢定類別

範圍內，且經維修廠依第二

十五條第四款第二目完成自

我評估並報民航局核准後，

始得列入能量表內。維修廠

應執行自我評估，以確定該

維修廠已備有必要之廠房、

設施、裝備、器材、技術資

料、處理程序及完訓人員，

始得依本規則執行該航空產

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維修

工作。評估資料並應建檔保

存。 

第二十八條 具有限制類別能

量之維修廠所得執行民航局

核准之能量表或營運規範內

之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

件之維修、預防性維修或改

裝工作。 
能量表應以航空產品及

其裝備或零組件製造者、型

別或製造者指定之名稱條列

識別，並應以經民航局備查

之格式為之。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件應在檢定證書檢定類別

範圍內，且經維修廠所依第

二十五條第四款第二目完成

自我評估並報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列入能量表內。維

修廠所應執行自我評估，以

確定該維修廠所已備有必要

之廠房、設施、裝備、器

材、技術資料、處理程序及

完訓人員，始得依本規則執

行該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件之維修工作。評估資料

並應建檔保存。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第三十條 維修廠將航空產品

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維修作

業委託支援廠商執行時，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 經民航局核准之委託維

修作業。 
二、 維修廠應將下列資料提

第二十九條 維修廠所將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之維

修作業委託支援廠商執行

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經民航局核准之委託維

修作業。 
二、 維修廠所應將下列資料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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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民航局： 
(一) 委託支援廠商之維修

作業清冊。 
(二) 委託之廠商名稱，檢

定證書種類與檢定類

別及其他文件。 
前項受委託支援廠商未

經檢定合格或民航局認可

時，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支援廠商應遵照等同於

維修廠之品質管制系統

執行維修作業。 
二、 維修廠就支援廠商執行

之維修作業負責。 
三、 維 修 廠 應 以 測 試 或 檢

驗，來確認支援廠商已

完成維修作業，且在核

准恢復可用前，該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為適航狀況。 
維修廠不得將航空產品

委託支援廠商執行維修、預

防性維修或改裝作業而僅執

行恢復可用簽證。 

提供民航局： 
(一) 委託支援廠商之維修

作業清冊。 
(二) 委託之廠商名稱，檢

定證書種類與檢定類

別及其他文件。 
前項受委託支援廠商未

經檢定合格或民航局認可

時，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支援廠商應遵照等同於

維修廠所之品質管制系

統執行維修作業。 
二、 維修廠所就支援廠商執

行之維修作業負責。 
三、 維修廠所應以測試或檢

驗，來確認支援廠商已

完成維修作業，且在核

准恢復可用前，該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

為適航狀況。 
維修廠所不得將航空產

品委託支援廠商執行維修、

預防性維修或改裝作業而僅

執行恢復可用簽證。 

第三十一條 維修廠應依下列

規定保存維修紀錄： 
一、 應保存足以證明其符合

航空器適航維修管理規

則規定之紀錄。其紀錄

應以經民航局備查之格

式並以中文或英文填寫

之。 
二、 應提供執行維修、預防

性維修或改裝之維修簽

放文件予航空產品及其

第三十條 維修廠所應依下列

規定保存維修紀錄： 
一、 應保存足以證明其符合

航空器適航檢定給證規

則規定之紀錄。其紀錄

應以經民航局備查之格

式並以中文或英文填寫

之。 
二、 應提供執行維修、預防

性維修或改裝之維修簽

放文件予航空產品及其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三、配合「航空器適航檢定給

證規則」修正為「航空器

適航維修管理規則」，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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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或零組件所有人或

使用人。 
三、 對 前 二 款 所 規 定 之 紀

錄、簽放文件應自核准

恢復可用之日起，應至

少保存二年。 
四、 前 款 之 紀 錄 、 簽 放 文

件，應提供民航局檢查

及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

會飛航事故調查。 

裝備或零組件所有人或

使用人。 
三、 對 前 二 款 所 規 定 之 紀

錄、簽放文件應自核准

恢復可用之日起，應至

少保存二年。 
四、 前 款 之 紀 錄 、 簽 放 文

件，應提供民航局檢查

及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

會飛航事故調查。 

第三十二條 維修廠發現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有影

響適航安全條件之失效、故

障或缺點，應於七十二小時

內報告民航局，報告應以經

民航局備查之格式為之。 
前項報告應包含下列資

料： 
一、 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

號碼。 
二、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件之型式、製造者及

型別。 
三、 發現失效、故障或缺點

之日期。 
四、 失 效 、 故 障 或 缺 點 狀

況。 
五、 總使用時間或翻修後使

用時間。 
六、 失 效 、 故 障 或 缺 點 肇

因。 
七、 其 他 進 一 步 判 定 、 鑑

別、矯正之適當資料。 
航空器使用人兼營維修

廠已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

第三十一條 維修廠所發現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有

影響適航安全條件之失效、

故障或缺點，應於七十二小

時內報告民航局，報告應以

經民航局備查之格式為之。 
前項報告應包含下列資

料： 
一、 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

號碼。 
二、 航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

組件之型式、製造者及

型別。 
三、 發現失效、故障或缺點

之日期。 
四、 失 效 、 故 障 或 缺 點 狀

況。 
五、 總使用時間或翻修後使

用時間。 
六、 失 效 、 故 障 或 缺 點 肇

因。 
七、 其 他 進 一 步 判 定 、 鑑

別、矯正之適當資料。

航空器使用人兼營維修

廠所已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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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向民航局提報保養困難

報告者，維修廠不需重複報

告。 
維修廠得受航空器使用

人委託，向民航局提報保養

困難報告並將報告送予航空

器使用人，不須依第一項規

定報告相同之失效、故障或

缺點。 

理規則向民航局提報保養困

難報告者，維修廠所不需重

複報告。 
維修廠所得受航空器使

用人委託，向民航局提報保

養困難報告並將報告送予航

空器使用人，不須依第一項

規定報告相同之失效、故障

或缺點。 

第三十三條 民航局得隨時派

員檢查維修廠各項人員、設

備或作業是否符合本規則之

規定，維修廠應配合之。 
維修廠將航空產品及其

裝備或零組件維修作業委託

未經民航局檢定合格之支援

廠商執行時，應於委託合約

中約定或由支援廠商書面承

諾，同意民航局得於執行維

修作業時，進行檢查。 
違反前項規定，維修廠

不得對支援廠商維修之航空

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執行

維修後之恢復可用簽證。 

第三十二條 民航局得隨時派

員檢查維修廠所各項人員、

設備或作業是否符合本規則

之規定，維修廠所應配合

之。 
維修廠所將航空產品及

其裝備或零組件維修作業委

託未經民航局檢定合格之支

援廠商執行時，應於委託合

約中約定或由支援廠商書面

承諾，同意民航局得於執行

維修作業時，進行檢查。 
違反前項規定，維修廠

所不得對支援廠商維修之航

空產品及其裝備或零組件執

行維修後之恢復可用簽證。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第三十四條 維修廠申請檢定

或換發檢定證書，應向民航

局繳納檢定費及證書費，其

費率如附件三。 
申請民航局派員赴國外

檢定或換發檢定證書者，應

另繳納檢定作業之費用，如

附件四。 
前項作業費由民航局代

收並專款專用。 

第三十三條 維修廠所申請檢

定或換發檢定證書，應向民

航局繳納檢定費及證書費，

其費率如附件三。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民用航空法用詞及本

規則名稱將「維修廠所」

修正為「維修廠」。 
三、增訂第二項、第三項，明

定派員赴國外檢定或換證

應另繳納作業費，該作業

費由民航局代收並專款專

用，年度有結餘時應予繳

庫，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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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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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管

理
規

則
之

規
定

檢
定

合

格
，

此
證

，
檢

定
項

目
如

下
：

 
Th

is 
ce

rti
fic

at
e i

s i
ss

ue
d 

to
 

 
 

 A
irl

in
es

 C
or

po
ra

tio
n  

w
ho

se
 b

us
in

es
s a

dd
re

ss
 is

  
  

  
  

  
  

  
  

  
  

  
  

  
  

  
  

  
  

  
  

  
U

po
n 

fin
di

ng
 t

ha
t 

its
 o

rg
an

iz
at

io
n 

co
m

pl
ie

s 
w

ith
 t

he
 r

eq
ui

re
m

en
ts 

of
 t

he
 C

iv
il 

Av
ia

tio
n 

Re
gu

la
tio

ns
 r

el
at

in
g 

to
 th

e 
es

ta
bl

ish
m

en
t o

f 
a 

re
pa

ir 
sta

tio
n,

 th
is 

re
pa

ir 
sta

tio
n 

is 
em

po
w

er
ed

 to
 o

pe
ra

te
 w

ith
 th

e f
ol

lo
w

in
g 

ra
tin

gs
: 

限
定

項
目

－
機

體
 

Li
m

ite
d-

 A
irf

ra
m

e 
限

定
項

目
－

儀
器

Li
m

ite
d-

 In
str

um
en

ts 
限

定
項

目
－

發
動

機
Li

m
ite

d-
 P

ow
er

pl
an

t 
限

定
項

目
－

附
件

Li
m

ite
d-

 A
cc

es
so

ry
 

限
定

項
目

－
無

線
電

Li
m

ite
d-

 R
ad

io
 

限
定

項
目

－
特

業
維

修
 

Li
m

ite
d-

 S
pe

ci
al

iz
ed

 S
er

vi
ce

s 
此

證
書

有
效

期
至

 
 

 
 

 
 

年
 

 
 

 
 

 
月

 
 

 
 

 
 

日
止

。
 

Th
is 

ce
rti

fic
at

e 
un

le
ss

 c
an

ce
le

d,
 su

sp
en

de
d,

 o
r r

ev
ok

ed
, s

ha
ll 

re
m

ai
n 

ef
fe

ct
iv

e 
un

til
 

 
 

 
 

 
 

 
 

 
 

 
 

 
 

 
 

 
 

 
 

 
 

 
 

 
 

 
發

證
日

期
／

D
at

e i
ss

ue
d：

 
局

長
○

○
○

 
D

ire
ct

or
 G

en
er

al
本

檢
定

證
書

不
可

轉
移

，
廠

房
地

址
遷

移
、

設
施

有
重

大
改

變
時

，
應

立
即

通
報

民
航

局
。

 
Th

is 
ce

rti
fic

at
e 

is 
no

t t
ra

ns
fe

ra
bl

e, 
an

d 
an

y 
m

aj
or

 c
ha

ng
e 

in
 th

e 
ba

sic
 fa

ci
lit

ie
s, 

or
 

in
 th

e l
oc

at
io

n 
th

er
eo

f, 
sh

al
l b

e i
m

m
ed

ia
te

ly
 re

po
rte

d 
to

 th
e C

AA
. 

民
用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檢

定
證

書
 

RE
PA

IR
 S

TA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修

廠
字

第
 

 
 

 
號

 
N

O
. C

A
A

-R
S-

 
茲

有
 

 
 

 
 

 
航

空
公

司
 

在
 

 
 

 
 

 
縣

 
 

鄉
 

 
路

 
 

號
 

設
立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
依

照
民

用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設
立

檢
定

規
則

之
規

定
檢

定
合

格
，

此
證

，
檢

定
項

目
如

下
：

 
Th

is 
ce

rti
fic

at
e i

s i
ss

ue
d 

to
 

 
 

 A
irl

in
es

 C
or

po
ra

tio
n  

w
ho

se
 b

us
in

es
s a

dd
re

ss
 is

  
  

  
  

  
  

  
  

  
  

  
  

  
  

  
  

  
  

  
  

  
U

po
n 

fin
di

ng
 t

ha
t 

its
 o

rg
an

iz
at

io
n 

co
m

pl
ie

s 
w

ith
 t

he
 r

eq
ui

re
m

en
ts 

of
 t

he
 C

iv
il 

Av
ia

tio
n 

Re
gu

la
tio

ns
 r

el
at

in
g 

to
 th

e 
es

ta
bl

ish
m

en
t o

f 
a 

re
pa

ir 
sta

tio
n,

 th
is 

re
pa

ir 
sta

tio
n 

is 
em

po
w

er
ed

 to
 o

pe
ra

te
 w

ith
 th

e f
ol

lo
w

in
g 

ra
tin

gs
: 

限
定

項
目

－
機

體
Li

m
ite

d-
 A

irf
ra

m
e 

限
定

項
目

－
儀

器
Li

m
ite

d-
 In

str
um

en
ts 

限
定

項
目

－
發

動
機

Li
m

ite
d-

 P
ow

er
pl

an
t

限
定

項
目

－
附

件
Li

m
ite

d-
 A

cc
es

so
ry

 
限

定
項

目
－

無
線

電
Li

m
ite

d-
 R

ad
io

 
限

定
項

目
－

特
業

維
修

 
Li

m
ite

d-
 S

pe
ci

al
iz

ed
 S

er
vi

ce
s 

此
證

書
有

效
期

至
 

 
 

 
 

 
年

 
 

 
 

 
 

月
 

 
 

 
 

 
日

止
。

 
Th

is 
ce

rti
fic

at
e 

un
le

ss
 c

an
ce

le
d,

 su
sp

en
de

d,
 o

r r
ev

ok
ed

, s
ha

ll 
re

m
ai

n 
ef

fe
ct

iv
e 

un
til

 
 

 
 

 
 

 
 

 
 

 
 

 
 

 
 

 
 

 
 

 
 

 
 

 
 

 
 

 
 

 
發

證
日

期
／

D
at

e i
ss

ue
d：

 
局

長
○

○
○

 
D

ire
ct

or
 G

en
er

al
本

檢
定

證
書

不
可

轉
移

，
廠

房
地

址
遷

移
、

設
施

有
重

大
改

變
時

，
應

立
即

通
報

民
航

局
。

 
Th

is 
ce

rti
fic

at
e 

is 
no

t t
ra

ns
fe

ra
bl

e, 
an

d 
an

y 
m

aj
or

 c
ha

ng
e 

in
 th

e 
ba

sic
 fa

ci
lit

ie
s, 

or
 

in
 th

e l
oc

at
io

n 
th

er
eo

f, 
sh

al
l b

e i
m

m
ed

ia
te

ly
 re

po
rte

d 
to

 th
e C

AA
. 

配
合

本
規

則
名

稱
修

正
，

將

「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設
立

檢
定

規
則

」
修

正
為

「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設

立
檢

定
管

理
規

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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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民
用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檢
定

申
請

書
 

A
pp

lic
at

io
n 

fo
r R

ep
ai

r S
ta

tio
n 

Ce
rti

fic
at

io
n  

一
、

申
請

人
 

A
pp

lic
an

t 
 

二
、

維
修

廠
名

稱
 

O
ffi

cia
l N

am
e o

f R
ep

air
 

St
ati

on
 

 

三
、

工
廠

地
址

 
A

dd
re

ss
 

 

初
次

申
請

（
In

iti
al）

增
加

檢
定

 
（

A
dd

 a 
Ra

tin
g）

 
 

變
更

廠
名

 
（

Ch
an

ge
 o

ffi
ci

al
 n

am
e o

f r
ep

air
 st

at
io

n）
變

更
廠

主
 

（
N

ew
 O

w
ne

r）
四

、
申

請
原

因
 

Re
as

on
 o

f 
A

pp
lic

at
io

n
屆

期
換

證
（

Re
ne

w
al）

變
更

檢
定

 
（

A
m

en
d 

a R
at

in
g）

  
變

更
廠

址
 

（
Ch

an
ge

 L
oc

at
io

n 
of

 fa
ci

lit
y）

 
 

五
、

申
請

檢
定

類
別

 
Ra

tin
g 

級
別

Cl
as

s
限

制
檢

定
項

目
 

Li
m

ite
d 

Ra
tin

gs
 

(一
) 機

體
 

A
irf

ra
m

e 
 

 

(二
) 發

動
機

 
Po

w
er

pl
an

t 
 

 

(三
) 螺

旋
槳

 
Pr

op
el

ler
 a

nd
 R

ot
or

 
 

(四
) 無

線
電

設
備

 
Ra

di
o 

 
 

(五
) 儀

器
 

In
str

um
en

t 
 

 

(六
) 附

件
 

A
cc

es
so

ry
 

 
 

(七
) 特

業
維

修
 

sp
ec

ial
ize

d 
Se

rv
ice

 
 

(一
) 維

修
廠

手
冊

 
 

 
 

 
 

 
 

 
 

 
 

份
Re

pa
ir 

St
at

io
n 

M
an

ua
l 

(二
) 品

質
管

制
手

冊
 

 
 

 
 

 
 

 
 

 
 

份
Q

ua
lit

y 
Co

nt
ro

l M
an

ua
l 

(三
) 維

修
能

量
表

 
 

 
 

 
 

 
 

 
 

 
 

份
Ca

pa
bi

lit
y 

Li
st 

(四
) 組

織
系

統
表

 
 

 
 

 
 

 
 

 
 

 
 

份
O

rg
an

iza
tio

na
l C

ha
rt 

(五
) 廠

房
設

施
平

面
佈

置
圖

 
 

 
 

 
 

 
 

份
D

ra
w

in
g 

of
 F

ac
ili

ty
 L

ay
ou

t 
(六

) 委
託

維
護

清
單

 
 

 
 

 
 

 
 

 
 

 
份

Li
st 

of
 C

on
tra

ct
 M

ain
te

na
nc

e 

六
、

附
送

文
件

＊
 

A
pp

lic
at

io
n 

 
A

tta
ch

m
en

t 

(七
) 訓

練
計

畫
 

 
 

 
 

 
 

 
 

 
 

 
 

份
Tr

ain
in

g 
Pr

og
ra

m
 

(八
) 其

他
 

 
 

 
 

 
 

 
 

 
 

 
 

 
 

份
Th

e O
th

er
s 

八
、

申
請

人
 

 
 

 
 

 
 

 
（

職
稱

）
 

 
 

 
 

 
 

 
（

姓
名

）
 

 
 

 
 

 
 

（
簽

章
）

 
A

pp
lic

an
t 

 
 

 
 

 
 

（
Ti

tle
）

 
 

 
 

 
 

 
 

（
N

am
e）

 
 

 
 

 
 

 
（

Si
gn

at
ur

e）
 

   
擬

辦
（

Re
co

m
m

en
da

tio
n）

 
 

 
 

 
 

 
 

 
 

 
 

 
 

 
 

 
 

 
 （

雙
線

以
下

由
民

航
局

使
用

 F
or

 C
A

A 
U

se
 O

nl
y）

   批
示

（
A

pp
ro

va
l）

 
   

核
給

證
書

編
號

 
Ce

rti
fic

at
e N

o.
 

 
給

證
日

期
 

D
at

e o
f C

er
tif

ica
te

 Is
su

ed
 

一
、

屆
期

換
証

者
，

應
檢

附
變

更
部

分
之

相
關

資
料

一
併

附
送

。
 

二
、

增
加

或
變

更
檢

定
之

級
別

者
，

應
檢

附
變

更
部

分
之

維
修

能
量

表
兩

份
。

 
三

、
地

址
遷

移
或

增
設

分
部

者
，

應
檢

附
新

址
之

廠
房

設
施

平
面

佈
置

圖
各

二
份

。
 

四
、

組
織

系
統

、
主

要
設

備
或

維
修

能
量

有
變

更
者

，
應

將
變

更
部

分
之

資
料

一
併

附
送

。
 

附
件

二
 

民
用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檢

定
申

請
書

 
A

pp
lic

at
io

n 
fo

r R
ep

ai
r S

ta
tio

n 
Ce

rti
fic

at
io

n  
一

、
申

請
人

 
A

pp
lic

an
t 

 

二
、

維
修

廠
所

名
稱

 
O

ffi
ci

al
 N

am
e o

f R
ep

air
  

St
at

io
n 

 

三
、

工
廠

地
址

 
A

dd
re

ss
 

 

初
次

申
請

（
In

iti
al）

增
加

檢
定

 
（

A
dd

 a 
Ra

tin
g）

變
更

廠
名

 
（

Ch
an

ge
 o

ffi
ci

al
 n

am
e o

f r
ep

air
 st

at
io

n）
變

更
廠

主
 

（
N

ew
 O

w
ne

r）
四

、
申

請
原

因
 

Re
as

on
 o

f 
A

pp
lic

at
io

n
屆

期
換

證
（

Re
ne

w
al）

變
更

檢
定

 
（

A
m

en
d 

a R
at

in
g）

變
更

廠
址

 
（

Ch
an

ge
 L

oc
at

io
n 

of
 fa

ci
lit

y）
 

 

五
、

申
請

檢
定

類
別

 
Ra

tin
g 

級
別

Cl
as

s
限

制
檢

定
項

目
 

Li
m

ite
d 

Ra
tin

gs
 

(一
) 機

體
 

A
irf

ra
m

e 
 

 

(二
) 發

動
機

 
Po

w
er

pl
an

t 
 

 

(三
) 螺

旋
槳

 
Pr

op
el

ler
 a

nd
 R

ot
or

 
 

(四
) 無

線
電

設
備

 
Ra

di
o 

 
 

(五
) 儀

器
 

In
str

um
en

t 
 

 

(六
) 附

件
 

A
cc

es
so

ry
 

 
 

(七
) 特

業
維

修
 

sp
ec

ial
ize

d 
Se

rv
ice

 
 

(一
) 維

修
廠

手
冊

 
 

 
 

 
 

 
 

 
 

 
 

份
Re

pa
ir 

St
at

io
n 

M
an

ua
l 

(二
) 品

質
管

制
手

冊
 

 
 

 
 

 
 

 
 

 
 

份
Q

ua
lit

y 
Co

nt
ro

l M
an

ua
l 

(三
) 維

修
能

量
表

 
 

 
 

 
 

 
 

 
 

 
 

份
Ca

pa
bi

lit
y 

Li
st 

(四
) 組

織
系

統
表

 
 

 
 

 
 

 
 

 
 

 
 

份
O

rg
an

iza
tio

na
l C

ha
rt 

(五
) 廠

房
設

施
平

面
佈

置
圖

 
 

 
 

 
 

 
 

份
D

ra
w

in
g 

of
 F

ac
ili

ty
 L

ay
ou

t 
(六

) 委
託

維
護

清
單

 
 

 
 

 
 

 
 

 
 

 
份

Li
st 

of
 C

on
tra

ct
 M

ain
te

na
nc

e 

六
、

附
送

文
件

＊
 

A
pp

lic
at

io
n 

 
A

tta
ch

m
en

t 

(七
) 訓

練
計

畫
 

 
 

 
 

 
 

 
 

 
 

 
 

份
Tr

ain
in

g 
Pr

og
ra

m
 

(八
) 其

他
 

 
 

 
 

 
 

 
 

 
 

 
 

 
 

份
Th

e O
th

er
s 

八
、

申
請

人
 

 
 

 
 

 
 

 
（

職
稱

）
 

 
 

 
 

 
 

 
（

姓
名

）
 

 
 

 
 

 
 

 
（

簽
章

）
 

A
pp

lic
an

t 
 

 
 

 
 

 
（

Ti
tle

）
 

 
 

 
 

 
 

 
（

N
am

e）
 

 
 

 
 

 
 

 
（

Si
gn

at
ur

e）
 

 
  擬

辦
（

Re
co

m
m

en
da

tio
n）

 
 

 
 

 
 

 
 

 
 

 
 

 
 

 
 

 
 

 
 （

雙
線

以
下

由
民

航
局

使
用

 F
or

 C
A

A 
U

se
 O

nl
y）

   批
示

（
A

pp
ro

va
l）

 
   

核
給

證
書

編
號

 
Ce

rti
fic

at
e N

o.
 

 
給

證
日

期
 

D
at

e o
f C

er
tif

ica
te

 Is
su

ed
 

一
、

屆
期

換
証

者
，

應
檢

附
變

更
部

分
之

相
關

資
料

一
併

附
送

。
 

二
、

增
加

或
變

更
檢

定
之

級
別

者
，

應
檢

附
變

更
部

分
之

維
修

能
量

表
兩

份
。

 
三

、
地

址
遷

移
或

增
設

分
部

者
，

應
檢

附
新

址
之

廠
房

設
施

平
面

佈
置

圖
各

二
份

。
 

四
、

組
織

系
統

、
主

要
設

備
或

維
修

能
量

有
變

更
者

，
應

將
變

更
部

分
之

資
料

一
併

附
送

。
 

配
合

條
文

修

正
，

刪
除

「
所

」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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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民
用

航
空

局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檢

定
規

費
一

覽
表

 

收
費

項
目

 
收

費
費

率
（

新
臺

幣
）

 
備

考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證

書
費

 
二

○
○

○
元

 
初

次
給

證
、

換
證

、
補

發

證
書

費
 

各
類

別
初

次
檢

定
費

 
（

共
七

類
）

 
每

一
類

別
 

一
○

○
○

元
 

在
原

檢
定

類

別
下

增
加

型

別
項

目
比

照

本
項

收
費

 

各
類

別
屆

期
檢

定
費

 
（

共
七

類
）

 
每

一
類

別
 

五
○

○
元

 
 

註
：

檢
定

給
證

費
用

應
包

括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證

書
費

及
檢

定
費

 

附
件

三
 

民
用

航
空

局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檢
定

規
費

一
覽

表
 

收
費

項
目

 
收

費
費

率
（

新
臺

幣
）

備
考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證
書

費
 

二
○

○
○

元
 

初
次

給
證

、

換
證

、
補

發

證
書

費
 

各
類

別
初

次
檢

定
費

（
共

七
類

）
 

每
一

類
別

 
一

○
○

○
元

 

在
原

檢
定

類

別
下

增
加

型

別
項

目
比

照

本
項

收
費

 

各
類

別
屆

期
檢

定
費

（
共

七
類

）
 

每
一

類
別

 
五

○
○

元
 

 

註
：

檢
定

給
證

費
用

應
包

括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所

證
書

費
及

檢
定

費
 

配
合

條
文

修
正

，

刪
除

「
所

」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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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航
空

器
維

修
廠

申
請

民
航

局
派

員
赴

國
外

檢
定

費
用

收
取

方
式

 
檢

定
費

用
收

取
方

式
說

明
如

下
：

 
一

、
國

外
申

請
人

申
請

民
航

局
核

發
維

修
廠

檢
定

證
者

，
應

繳
納

證
書

規
費

（
如

附
件

三
）

及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

如
表

一
）

。
經

民
航

局
審

查
須

派
員

赴
國

外
實

地
執

行
檢

定
者

，
應

再
繳

納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

如
表

一
）

及
作

業
費

（
如

表
二

）
；

作
業

費
由

民
航

局
代

收
並

專
款

專
用

。
 

二
、

國
內

申
請

人
 

(一
) 申

請
於

國
內

核
發

維
修

廠
檢

定
證

者
，

應
繳

納
證

書
規

費
（

如
附

件
三

）
。

 
(二

) 申
請

民
航

局
派

員
赴

國
外

核
發

維
修

廠
檢

定
證

者
，

應
繳

納
證

書
規

費
（

如
表

一
）

及
作

業
費

（
如

表
二

）
；

作
業

費
由

民
航

局
代

收
並

專
款

專
用

。
 

 表
一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及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備

註
 

檢
定

申
請

規
費

1,
50

0
美

元
（

初
次

檢
定

）
1,

20
0

美
元

（
換

證
檢

定
）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24
5

美
元

（
每

人
每

日
）

 
本

項
費

用
係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定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之

。
 

 表
二

 
作

業
費

 
本

項
費

用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定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如
下

：
 

作
業

費
＝

[基
本

作
業

費
（

A
）

＋
單

日
作

業
費

（
B）

× 
總

出
差

日
數

] 
× 

總
人

數
。

 
 

派
遣

地
點

 
基

本
作

業
費

（
A

）
 

單
日

作
業

費
（

B）
 

北
亞

地
區

 
60

0
31

6 

中
亞

地
區

 
1,

77
7

28
9 

南
亞

地
區

 
70

0
19

9 

歐
、

澳
地

區
 

1,
83

3
16

7 

北
美

地
區

 
1,

30
0

21
8 

南
美

地
區

 
2,

70
0

23
8 

單
位

：
美

元
 

 
一

、
本

附
件

新
增

。
 

二
、

規
定

業
者

申
請

民
航

局
派

員
赴

國
外

檢
定

者
，

應
繳

納
之

檢
定

費
用

，
及

作
業

費
由

民
航

局
代

收
並

專
款

專
用

。
 




